






贴年度周期。

第三章补贴标准

建设补贴标准第四条

(三)各县(区)养老机构建设补贴按以上标准，由县

张床位不低于200元拨付)。

的床位，按每张床位不低于1000元标准补贴(分5年按每年每

年按每年每张床位不低于500元拨付)。对通过租赁房屋新增

建房屋新增的床位，按每张床位不低于1500元标准补贴(分3

(二)市财政对市属养老机构新建房屋增加的床位、改扩

屋改造新增的床位；租赁是指通过租赁房屋新增的床位。

型。新建是指通过新建房屋增加的床位；改扩建是指对原有房

予的补贴。养老机构新增床位可分新建、改扩建和租赁三种类

(一)建设补贴是按照养老机构经批准实际新增床位数给

(区)财政承担。

运营补贴标准第五条

(二)各县(区)财政按照以上标准，对辖区内养老机构

给予运营补贴。

(一)市财政按照市属养老机构收住具有本市户籍、年满

60周岁及以上且连续入住满3个月以上的老人数量，给予每个

床位每月不低于60元的床位运营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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